
吉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关于在吉林省本级
社会组织中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施办法
（吉民管字〔2012〕100号，2012年10月29日印发）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根据《关于在吉林省民政系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吉民发〔2012〕70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购买服务对象及条件

购买服务对象为在省民政厅登记的社会组织。

申报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三年以上、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制度和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三）连续两年年检合格，或通过社会组织评估并获得4A以上等级，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四）具有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符合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其他条件。

二、购买服务范围和内容

按照《关于在吉林省民政系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具体在以下两类领域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一）社会救助项目：重点为低收入家庭、贫困人群及灾区群众提供生活救助、物质和技术支持，改善生活条件。

（二）社区养老项目：重点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救护、精神慰藉在内的服务和物质保障的活动。

三、购买服务经费保障

2013年购买服务所需经费，以向省财政厅争取资金支持为主，省级财政如有困难，可协调财政部门按照福彩公益金的使用原则和范围在省级的福彩公益金中支出。

四、购买服务实施步骤

（一）组建机构、开展调研、确定购买服务项目及标准。时间：2012年11月至12月。

（二）制定标书、公开招标。时间：2013年1月至2月。民政厅于2012年2月面向社会发布招标信息，组织招标活动。

（三）确定中标单位、向社会公示招标结果。时间：2013年3月。通过公共媒体发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招标结果，公示购买服务项目及中标单位，接受公众监督。

（四）项目实施、督导检查。时间：2013年4月至11月。定期对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实施项目的质量、效果进行指导和监督，项目执行单位应在2013年7月，报送中期报告，在2013年11月，报送总结报告。

（五）评估和总结。时间：2013年12月。社会组织按预期完成任务后，评估小组对项目的履约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出具验收报告和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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